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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losure

D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 中兴电子取得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

０６２４００５２

）外商投资公司注销登记［

２０１４

］第

０５０６０００１

号《外商投资公司准予

注销登记通知书》。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海一电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海一

电子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６

，

３８０

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海星股份

４

，

０３２．５５ ６３．２１

联力企业

２

，

３４７．４５ ３６．７９

合计

６

，

３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海一电子吸收合并中元机电

中元机电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５０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为

５０

万元。 后历经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的三次增资，注册资本

及实收资本均增加至

１００

万美元。 截至本次吸收合并前，中元机电的基本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南通中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０７

月

２５

日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

１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 严季新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美元

公司股东 联力企业持股

１００．００％

主营业务 机电设备等的生产、销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海一电子召开董事会，同意海一电子吸收合并中元机电，合

并后海一电子作为存续公司，中元机电依法注销。上述企业合并事宜经南通市通

州区商务局《关于同意南通海一电子有限公司与南通中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合

并为南通海一电子有限公司的批复》（通商外资［

２０１５

］

１１３

号）及省政府《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苏府资字［

２００３

］

４５８８８

号）批准。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 中元机电取得南通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

０６２４９００９

）外商投资公司注销登记［

２０１６

］第

０４０１０００１

号《外商投资公司准予

注销登记通知书》。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５

日，海一电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海一

电子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７

，

２０６．４２

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海星股份

４

，

０３２．５５ ５５．９６

联力企业

３

，

１７３．８７ ４４．０４

合计

７

，

２０６．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６

、与海川投资之间关于海力电子股权的交易

海力电子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截至海星股份

与海川投资的股权交易前，海力电子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宁夏海力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０８

月

１８

日

注册地址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长城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 施克俭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股东 海星股份持股

３０％

、联力企业持股

３０％

、海川投资持股

４０％

主营业务 电极箔的生产、销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海星股份与海川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海星股份

将其所持海力电子

３０％

的股权以

１

，

８２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川投资。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海力电子董事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上述双方股权转让事宜经石嘴

山市商务和经济技术合作局 《关于宁夏海力电子有限公司申请股权变更的批

复》（石商发［

２０１５

］

７５

号）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

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宁字［

２００６

］

００１４

号）批准。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海

力电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海力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海川投资

３

，

５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２

联力企业

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海星股份与海川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海川投资

将其所持海力电子

３０％

的股权以

１

，

８２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星股份。 同日，海

力电子董事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 上述双方股权转让事宜经石嘴山市商

务和经济技术合作局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宁夏海力电子有限公司申请股权及

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批复》（石商发［

２０１６

］

４９

号）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宁字［

２００６

］

００１４

号）批

准。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海力电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海力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海川投资

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

海星股份

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３

联力企业

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５

日，海星股份与海川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海川投资将

其所持海力电子

１０％

的股权以

５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星股份。 同日，海力电子

董事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上述双方股权转让事宜经石嘴山市商务和经济

技术合作局《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石商务资备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５

号）以及宁夏

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宁

字［

２００６

］

００１４

号）批准。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海力电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海力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海星股份

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

联力企业

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３

海川投资

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１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

２

、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５

，

２００

万股。公开发行股份的总数应不低于发行后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３

、本次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之相关内容。

（二）公司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及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万股） 比例 股份数（万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新海星投资

１４

，

１１８．００ ９０．５０％ １４

，

１１８．００ ６７．８８％

南通联力

１

，

４８２．００ ９．５０％ １

，

４８２．００ ７．１２％

二、本次发行股份

社会公众股股东

－ － ５

，

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 计

１５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１

、发起人

公司的发起人为新海星投资、松禾成长和瑞盈丰华。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

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新海星投资

１４

，

１１８．００ ９０．５０

２

松禾成长

１

，

０９２．００ ７．００

３

瑞盈丰华

３９０．００ ２．５０

合计

１５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新海星投资

１４

，

１１８．００ ９０．５０

２

南通联力

１

，

４８２．００ ９．５０

合计

１５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前十名自然人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不存在自然人股东。

４

、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不存在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股东。

５

、外资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不存在外资股股东。

（三）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南通联力为新海星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铝电解电容器用电极箔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

铝电解电容器用全系列电极箔，产品广泛应用于节能照明、消费电子、汽车工

业、通讯电子、工业机电、航空航天等各领域所用的铝电解电容器之中。

公司是国内规模领先、技术领先的铝电解电容器用电极箔生产企业，为国

内少数具备铝电解电容器用低压、中高压全系列电极箔生产能力，产品规格较

全、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之一。公司建有经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认定的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建有省级工程技术中心的研发平台，并凭借行业领先的竞争

优势， 承担并实施了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５

项、 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

１

项、江苏省火炬计划项目

３

项、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

２

项，拥有江苏省高新技术

产品

４

项，主要产品曾荣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南通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等各类奖项。 凭借严格的质量控制、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有效的品牌建设，公司

在行业内建立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先后与贵弥功 （

ＮＣＣ

）、 尼吉康

（

Ｎｉｃｈｉｃｏｎ

）、韩国三莹（

Ｓａｍｙｏｕｎｇ

）、艾华集团（

６０３９８９

）、江海股份（

００２４８４

）、立

隆电子（

Ｌｅｌｏｎ

）等全球排名前十的电容器企业以及韩国三和（

Ｓａｍｗｈａ

）、台湾智

宝（

Ｔｅａｐｏ

）、金山电子、丰宾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等知名电容器厂商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 公司还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参与起草了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

《铝电解电容器用电极箔》团体标准（编号

Ｔ／ＣＥＣＡ２２－２０１７

），业已发布实施。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以电极箔为核心的专业化经营，主营业务未

发生过重大变化。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发行人主要产品为铝电解电容器用低压电极箔、中高压电极箔等。

电容器为三大基础被动电子元器件（电阻、电容及电感器）之一，是电子线路

中必不可少的元件，具有调谐、滤波、耦合、旁路和能量转换、控制等功能。 铝电解

电容器较其他电容器具有电容量大、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温度特性好、高频、低

阻抗等显著优点，广泛应用于消费类电子产品、通信产品、电脑周边产品、仪器工

业、自动化控制、汽车工业、光电产品、高速铁路、飞机及军事装备以及工业变频节

能、电动车、新能源（风电、太阳能）等新兴领域。公司具备低压、中高压电极箔全系

列产品生产能力，能够覆盖各类铝电解电容器对电极箔电容量、寿命、使用电压、

稳定性、弯折强度等性能的不同层次需求，产品终端应用情况如下：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以电极箔为核心的专业化经营，主要产品未

发生重大变化。 未来公司将继续专注于铝电解电容器用电极箔系列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并依托在核心产品上的技术优势，不断加强在节能照明、工业

控制、变频技术、高铁、通信电源、特种电源储能线路、汽车工业等领域所需高

电压、大容量铝电解电容器用电极箔的研究开发力度，持续进行产品升级，优

化产品结构，巩固市场地位。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主要采用以自有品牌向下游客户直接销售的模式， 减少了销售的中

间环节，降低了公司销售费用，并且直销模式有利于公司与客户直接沟通、互

动，有助于公司及时了解客户需求，调整销售策略，降低回款风险，并更好地进

行售后服务。 经过多年努力，公司已与国内外主要客户群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

（四）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

公司所生产的电极箔系以光箔为主要原材料， 辅以酸类化学制剂进行腐

蚀、 化成等工序加工所得。 其中， 光箔的主要供应商包括新疆众和、

ＡＬＣＯＮＩＸ

、东阳光科、河南科源电子铝箔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公司。 对于

酸类化学制剂，公司主要向长三角区域供应商进行采购。公司产品生产所需的

主要原材料均具有较为成熟的供应市场， 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能够保证公司生产所需材料的稳定供应。

（五）行业竞争情况

１

、竞争格局及市场化程度

全球电极箔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中国和日本。经过多年发展，欧美国家的中

小型及非专业化电极箔生产企业逐步退出市场，目前仅存法国

ＳＡＴＭＡ

和意大

利

ＢＥＣＲＯＭＡＬ

等少数几家公司。 日本电极箔生产厂商较为集中，在中高端市

场具有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并形成日本

ＪＣＣ

、日本

ＮＣＣ

等行业巨头企业；然而

受制于其国内较高的电力成本，加之相对技术优势的缩小，以及中国铝电解电

容器及电极箔行业的不断崛起，全球铝电解电容器产业逐渐向中国大陆转移，

日本电极箔产业在全球的比重逐渐降低。中国作为电子产品的新兴市场，对铝

电解电容器以及电极箔的需求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逐步形成了以东阳光科、

海星股份、新疆众和等公司为代表的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企业。

从国内市场来看，电极箔行业的市场集中度相较日本而言仍偏低，产能较

大的几家公司包括东阳光科、新疆众和、江海股份、华锋股份等上市公司，以及

海星股份等少数几家非上市公司。 未来，随着电子产品提倡节能环保，节能产

品需求将快速增加，铝电解电容器的需求会越来越大。由于电极箔是生产铝电

解电容器核心材料， 铝电解电容器市场的持续稳定增长极大地提高了对电极

箔产品的需求，将有效促进该行业的发展。

就电极箔产品档次而言，目前日本在高端电极箔市场具有技术领先优势；

国内企业在低端电极箔市场占据较强的竞争优势， 高端领域仅少数几家大型

企业具备规模化的生产能力。 然而，随着国内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日本

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电极箔行业产业转移速度不断加快，国内具备一定技术

水平和规模化生产能力的企业将受益于该产业转移趋势。

２

、主要竞争对手

目前，国内外其他主要电极箔生产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区域 简要介绍

１

日本

ＪＣＣ

日本

日本蓄电器工业株式会社（

Ｊａｐａ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为铝

电极箔的专业制造商，主要从事铝电解电容器用电极箔的制造与销售，

产品市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及中国大陆。

２

日本

ＮＣＣ

日本

日本贵弥功株式会社 （

ＮＩＰＰ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系日本上市公司，主要从事铝电解电容器及各种电容器的制造与销售，

其铝电解电容器的全球市场占有率、 电极箔的生产产量均位居世界前

列，在海外的生产基地主要包括美国、韩国、台湾、中国、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公司拥有覆盖全球

１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制造和销售网络。

３

东阳光科

（

６００６７３

）

广东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是集铝

材深加工、电子元件、新材料及新能源为一体的大型上市公司，主要产品

为铝制品、亲水箔、电子光箔、电极箔、电容器等，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

电子光箔、亲水箔生产基地之一，公司产品主要出口日本及欧洲市场。

４

新疆众和

（

６００８８８

）

新疆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是全球产量最大的高

纯铝生产基地和最大的电子铝箔研发和生产企业之一， 目前的主要产品

为高纯铝、电子铝箔、电极箔，并初步形成了“能源

－

高纯铝

－

电子铝箔

－

电

极箔”新材料产业链。 公司产品销往台湾、香港、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印

度等国家和地区，主要应用于航天、航空、信息设备、交通设备等领域。

５

江海股份

（

００２４８４

）

南通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是一家从事

电容器及其材料、配件的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公司，公司的主要产品为

电容器及化成箔。

６

华锋股份

（

００２８０６

）

广东

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是一家主

要生产经营电解电容器原材料腐蚀、化成铝箔的专业厂家，是国内起步

最早的低压化成铝箔生产厂家之一，公司的主要产品为低压化成箔。

３

、发行人在行业中的地位

（

１

）研发和技术优势

公司是国内规模领先、技术领先的铝电解电容器用电极箔生产企业，长期

专注于以电极箔为核心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升级。 公司设有江苏省电子元件功

能材料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高规格、高水平的研发平台，并通过多年的

人才培养，建立起一支由金属材料学、电化学、力学、机械学、电子工程学等学

科优秀人才组成的稳定、高效的研发团队，形成了集自主工艺研发、高效生产

线研发设计以及控制系统研发为一体的系统性研发体系，在产品电解液配方、

工艺参数控制、生产设备研制、控制系统研发等方面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

力，为公司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公司已建立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

体系。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拥有

９２

项专利权，包括

１８

项发明专利，掌握了扩面

腐蚀隧道孔生长控制技术、腐蚀箔一致性技术、化成去极化技术等多项行业领

先技术，自主开发的高容量、长寿命、强耐水性低压、中高压系列产品技术指标

居国内领先甚至国际先进水平。公司凭借行业领先的竞争优势，承担并实施了

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５

项、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

１

项、江苏省火炬计划项

目

３

项、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

２

项，拥有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

４

项，主要产品曾荣

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南通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各类奖项。公司自设立

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的投入， 长期持续充足的研发投入为公司保持研

发和技术领先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

（

２

）质量和品质优势

电极箔作为铝电解电容器的核心材料，有铝电解电容器

ＣＰＵ

之称，其性能

影响着铝电解电容器的容量、漏电流、损耗、可靠性、体积大小等关键技术指

标， 因此下游客户对电极箔的质量和品质均有较高的要求。 公司严格按照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认证体系进行质量管理， 将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覆盖从研究设

计、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检测、仓储、销售和售后服务各个环节。公司在开发

过程中即根据客户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研发， 从工艺开发源头保证产品性能

能够满足客户需求；在采购环节建立了完善的供应商评价管理体系，对供应商

进行定时评价和动态管理，并由质量部门对原辅材料进行检验检测，有效保证

原材料质量；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生产标准和工艺要求对生产过程的人、

机、料、法、环、测进行全程管理和控制，确保了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在流通

环节，公司质量部门负责成品的检测，严格防控不合格产品出厂。 凭借完善的

质量管理体系和优良产品性能，公司主要产品多次获得各类奖项。与行业内其

他企业相比，公司具有较强的产品质量优势。

（

３

）规模和品类优势

铝电解电容器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各应用领域对铝电解电容器及其核心

材料电极箔的电容量、适用电压、使用寿命、体积等各技术指标要求各不相同，

这就要求电极箔生产厂商能够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作出快速响应， 并有效

满足客户需求；同时，电极箔行业兼具技术密集与资金密集特征，在多品类多

规格产品生产过程中， 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才能保证资金投入规模和生

产规模，确保产品性能稳定和成本有效控制。

公司专注于电极箔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走出了在专业化基础上实现规模

化发展的道路。 公司已发展成为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完整掌握电极箔腐蚀和化

成生产工艺，且具备中高压、低压全系列产品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公司坚持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为客户提供全面、专业、性价比高的产品和服务。 目前，公

司拥有多序列、合计数百种型号的不同档次的全系列产品，可以充分满足不同

层次客户对产品功能的需求，有利于客户统一采购，并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

（

４

）营销和服务优势

由于铝电解电容器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各应用领域对电极箔的工艺和技

术指标要求各有不同， 且公司电极箔产品主要客户为国内外知名电容器生产

企业，该等客户对电极箔的工艺、技术、质量及售后服务等各方面均有较为严

格的要求。公司拥有一支营销经验与专业知识兼备的营销团队，市场开拓和服

务能力强，能够及时把握客户需求和市场变化；公司在华东、华南和华北等区

域以及国外市场均建立了营销网络，并在广东、山东、湖南以及香港等地设立

了销售机构，销售区域覆盖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国内经济发达地区以及

中西部地区，并远销海外；公司建立了战略客户、重点客户管理体制，并推行项

目负责制，各项目均由项目经理全程跟踪技术咨询、工艺设计、生产及售后服

务各个环节，为客户提供全过程、个性化服务。

公司加强了客户的个性、积极和快速营销职能，一方面可以对客户的不同

需求作出快速反应，另一方面，公司营销团队将公司的技术服务前移至客户的

设计、试验、改进的全过程中，从成本、性能等各方面为客户提供超前和定制式

服务，形成快速灵活的市场应变能力和机制，从而赢得了较高的客户满意度和

忠诚度，成为客户的长期合作伙伴。因此，与行业内其他企业相比，公司有较强

的营销服务及网络优势。

（

５

）品牌和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长期专业从事铝电解电容器用电极箔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经过多年

的经营，凭借优质的产品性能、不断提升的技术工艺水平、良好的企业信誉、健

全的客户服务体系，海星牌中高压电极箔、海一牌低压电极箔已在电极箔行业

和客户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及市场认知度， 为公司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在

同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在电极箔行业积累了较高知名

度和品牌美誉度， 并得到国内外知名客户的普遍认可。 公司先后与贵弥功

（

ＮＣＣ

）、尼吉康（

Ｎｉｃｈｉｃｏｎ

）、韩国三莹（

Ｓａｍｙｏｕｎｇ

）、艾华集团（

６０３９８９

）、江海股

份（

００２４８４

）、立隆电子（

Ｌｅｌｏｎ

）等全球排名前十的电容器企业以及韩国三和

（

Ｓａｍｗｈａ

）、台湾智宝（

Ｔｅａｐｏ

）、丰宾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等知名电容器厂商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产品的质量得到下游客户的普遍认可，在行业内具

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五、发行人资产权属情况

（一）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房屋建筑物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房屋所有权证号 位置

建筑面积

（㎡）

用途 权利限制

１

海星

股份

南通房权证字第

１３００５８５５６

号

越江新村

２２

幢

５０３

室

１０３．８３

住宅 无

２

海星

股份

南通房权证字第

１３００５８５５７

号

越江新村

２２

幢

５０６

室

１０３．８３

住宅 无

３

海星

股份

南通房权证字第

１３００５８５５８

号

越江新村

２２

幢

３０６

室

１０３．８３

住宅 无

４

海星

股份

南通房权证字第

１３００５８５５９

号

越江新村

２２

幢

２０４

室

１０３．８３

住宅 无

５

海星

股份

南通房权证字第

１３００５８５６０

号

越江新村

２２

幢

５０４

室

１０３．８３

住宅 无

６

海星

股份

南通房权证字第

１３００５８５６１

号

越江新村

２２

幢

４０６

室

１０３．８３

住宅 无

７

海星

股份

南通房权证字第

１３００５８５６２

号

越江新村

２２

幢

２０５

室

１０３．８３

住宅 无

８

海星

股份

南通房权证字第

１３００５８５６３

号

越江新村

２２

幢

５０５

室

１０３．８３

住宅 无

９

海星

股份

南通房权证字第

１３００５８５６４

号

越江新村

２２

幢

２０６

室

１０３．８３

住宅 无

１０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１１７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三十八、三十九

组

５

幢

３

，

０３３．９１

工业 无

１１

海星

股份

沪房地浦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８１９４３

号

浦明路

９９

弄

１６

号

９Ａ

室

１７５．３０

居住、特

种用途

无

１２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１５９Ｂ

号

平潮镇平小路

１

号楼

１

幢

４０３

室

１１３．５８

住宅 无

１３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６０Ｂ

号

平潮镇平小路

１

号楼

１

幢车库

１０．００

车库 无

１４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１６１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６

、

４０

组

１

幢

６３．１４

非住宅 抵押

１５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１６２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６

、

４０

组

２

幢

１

，

５８７．３６

非住宅 抵押

１６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１６３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６

、

４０

组

３

幢

２

，

６７６．９６

非住宅 抵押

１７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１６４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６

、

４０

组

４

幢

２

，

３１４．０４

非住宅 抵押

１８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１６５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６

、

４０

组

５

幢

１

，

９８０．１６

非住宅 抵押

１９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１６６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６

、

４０

组

６

幢

２

，

０８２．３６

非住宅 抵押

２０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１６７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６

、

４０

组

７

幢

３

，

９０６．３６

非住宅 抵押

２１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１６８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６

、

４０

组

８

幢

６６５．６４

非住宅 抵押

２２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１６９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６

、

４０

组

９

幢

２

，

２８３．４０

非住宅 抵押

２３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１７０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６

、

４０

组

１０

幢

１

，

６７５．３０

非住宅 抵押

２４

海星

股份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３１０１７１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６

、

４０

组

１１

幢

７０５．２８

非住宅 抵押

２５

海一

电子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０７－

１００８５

号

平潮镇沈川村

２１

组

８

，

１０５．６８

办公、库

房

抵押

２６

海一

电子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０８－

１０５０５Ｂ

号

平潮镇沈川村十七、二十一组

６

，

９３１．２４

工业、其

他

抵押

２７

海一

电子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１－

１０１９７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４０

组

１

幢

５

，

４０５．８４

生产车间 抵押

２８

海一

电子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４１００１５８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８

、

３９

组

１

幢

１２６．０９

工业 无

２９

海一

电子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４１００１５９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８

、

３９

组

２

幢

１２２．９４

工业 无

３０

海一

电子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４１００１６０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８

、

３９

组

３

幢

４

，

７９５．７０

工业 无

３１

海一

电子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４１００１６１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８

、

３９

组

４

幢

９６１．８６

工业 无

３２

海一

电子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４１００１６２Ｂ

号

平潮镇云台山村

３８

、

３９

组

６

幢

５２２．０９

工业 无

３３

海力

电子

宁（

２０１６

）石嘴山市不动产权

第

Ｄ０４２６９

号

大武口区长城路

８－１

号和

８－１

号

１３

，

１７８．８５

车间 无

３４

海力

电子

宁（

２０１６

）石嘴山市不动产权

第

Ｄ０４２６８

号

大武口区长城路

８

号

７

，

８０４．９０

工业 无

３５

海悦

电子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０８－

１０５２５

号

平潮镇沈川村十七、二十一组

２

，

４９５．１０

厂房 抵押

３６

海悦

电子

通州房权证平潮字第

１２１００７５

号

平潮镇通杨南路

５１８

号

１

幢

２

，

１８６．４０

车间 无

３７

中雅

科技

川（

２０１７

）雅安市名山区不动

产权第

０００２４０１

号

雅安市经开区创业路

２

号等

３

处

１９

，

２２９．８３

工业、其

他

无

３８

中雅

科技

川（

２０１７

）雅安市名山区不动

产权第

０００２８４４

号

雅安市经开区大弓路

２

号等

７

处

１３

，

０４４．６５

工业、其

他

无

３９

海星日本

１２０６００１２３５８９３

大阪市平野区加美东三丁目

１０－７２ １０７．１１

住宅 无

４０

海星日本

１５１００１００２０７５７

奈良县宇陀市室生向渕

５１１９－１ １６５．５８

住宅 无

４１

海星日本

１２０６００１２３９４７１

大阪市平野区加美东三丁目

１０－７１ １０６．７４

住宅 无

注：

１

、上述第

１４－２４

项房屋建筑物已用于为海星股份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港闸支行之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止签署的借

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等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上

述第

２５－２７

项房屋建筑物已用于为海一电子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

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上述第

３５

项房屋建筑物已用于

为海星股份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港闸支行之间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起

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

同等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２

、上述第

３３

、

３４

、

３７

、

３８

项房屋建筑物列示的是海力电子、中雅科技所持有

的不动产权证书中房屋部分的信息。

（二）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拥有土地

１３

宗，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使用

权人

土地证号 座落 取得方式 用途 终止日期 面积（㎡）

他项

权利

１

海星

股份

通州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８０１８

号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云台

山村三十八、三十九组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０．５．１７ ６

，

３７６．００

无

２

海星

股份

通州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８０２５

号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云台

山村三十六、四十组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２．１２．３０ ３９

，

５０８．００

抵押

３

海一

电子

通州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５９４

号

通州市平潮镇沈川村二十

一组、十七组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３．６．２５ ６０

，

０８２．００

抵押

４

海一

电子

通州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８０２５

号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云台

山村

出让 工业

２０６２．１０．１６ １９

，

６４３．００

无

５

海一

电子

通州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０１８００５

号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云台

山村三十八、三十九组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０．５．１７ ２１

，

２４６．２５

无

６

海力

电子

宁（

２０１６

）石嘴山市不动产

权第

Ｄ０４２６８

号和

Ｄ０４２６９

号

大武口区长城路

８

号 出让 工业

２０６２．１０．１５ ５４

，

２８４．１０

无

７

海悦

电子

通州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２２９８

号

通州市平潮镇沈川村十

七、二十一组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２．１２．３０ ８

，

６１０．００

抵押

８

海悦

电子

通州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８０１７

号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云台

山村三十六、四十组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２．１２．３０ ３９３．００

抵押

９

中雅

科技

川（

２０１７

）雅安市名山区不

动产权第

０００２４０１

号

雅安市经济开发区创业路

２

号等

３

处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８．６．２５ ７８

，

５２２．７３

无

１０

中雅

科技

川（

２０１７

）雅安市名山区不

动产权第

０００２８４４

号

雅安市经开区大弓路

２

号

等

７

处

出让 工业

２０５４．３．２ ３８

，

２８１．５

无

１１

海星

日本

１２０６００１２３１０３０

大阪市平野区加美东三丁

目

１０－７２

购买 宅地

－ ８０．５２

无

１２

海星

日本

１５１００００３６２７２９

奈良县宇陀市室生向渕

５１１９－１

购买 宅地

－ ２

，

８３４．８２

无

１３

海星

日本

１２０６００１２３１０２９

大阪市平野区加美东三丁

目

１０－７１

购买 宅地

－ ８０．５１

无

注：

１

、上述第

２

项土地使用权已用于为海星股份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港闸支行之间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止签署的借款、贸

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等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上述第

３

项土地使用权已用于为海一电子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签订的综

合授信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上述第

７

、

８

项土地使用权已用于为海星股份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港闸支行之间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起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等提供最

高额抵押担保。

２

、上述第

６

、

９

、

１０

项土地使用权列示的是海力电子、中雅科技所持有的不

动产权证书中土地的信息。

５

、投资者应就其是否符合主承销商规定的条件进行认真核查，若违反法

律法规以及本公告的相关规定擅自参与本次新股网下发行的， 应自行承担相

应责任。网下投资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上述材料的，主承销商将其报价作

为无效报价处理。主承销商将和见证律师对网下投资者的资质条件进行核查，

并将核查结果在《发行公告》中予以披露。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本着谨慎原

则，对进一步发现的可能存在关联关系的网下投资者取消其配售资格。

（三）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

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应首先自行审核比对

关联方，确保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告规定的条件，且不与发行人、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存在《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所界定的关联关系。 投资者参与

询价即视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

系。 如因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发生关联方询价或配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由

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会同见证律师对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上述“二、

（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资格条件”相关要求进行核查，投资者应积极配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进行投资者资格核查工作。 如投资者不符合上述资格条

件、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核查文件、拒绝配合核查、提交材料不完整或不符合

要求的、或投资者所提供材料未通过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见证律师审核，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拒绝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询价与配售，并将其

报价作为无效报价处理。 因投资者提供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所导致的后果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四）网下投资者违规行为的处理

网下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应当接受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 遵守中

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规则。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存在下列情形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

１

、使用他人账户报价；

２

、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

３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账户报价；

４

、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５

、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６

、委托他人报价；

７

、无真实申购意图进行人情报价；

８

、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９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１０

、不具备定价能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报

价；

１１

、机构投资者未建立估值模型；

１２

、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

１３

、不符合配售资格；

１４

、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１５

、获配后未恪守持有期等相关承诺的；

１６

、证券业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初步询价

（一）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符合《管理

办法》及《投资者管理细则》要求的网下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且已开通上交所网下申购电

子平台数字证书，并与上交所签订网下申购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申购

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二）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投资者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上交所网下申

购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申购价格和拟申报数量。

（三）只有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条件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才能够参与初步询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在参与询价前应自行

核查是否符合本公告“二、（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资格条件”的相关要求。

同时，投资者应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按照本公告“二、（二）

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的提交” 的相关要求及时提交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

材料。

（四）本次初步询价采取价格与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网下投资者及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 且只

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同一机构管理

的不同配售对象的报价应该相同。 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每一配售对象

填报同一个拟申购价格，该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网下投资者为拟

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网下投资者可以

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最低拟申购数量为

２００

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

１０

万股，即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

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２０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且不超过

５００

万股。

（五）网下投资者申购报价存在以下情形的，将被视为无效：投资者未能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的；

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

致的；私募投资基金未能完成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的；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

超过

５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单个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低于

２００

万股、

或者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要求的申购报价， 该配售对象的申报

无效；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或者经核查不符合本公告网

下投资者资格条件的；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经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定的其他情形。

（六）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过程进行见证，并出

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四、定价及有效报价的确定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

询价结果，对所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

一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 同一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

数量的按申报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

由后到前的顺序排序，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部分的数量，剔除的拟申购

量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

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

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及

拟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及有效拟申购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按照上述原则确定的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家数不少于

１０

家。 有

效报价是指，在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的剩余报价中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

且符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事先确定且公告的其他条件的报价。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方可且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发行价格及其确定过程， 以及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及其有效拟申购数

量信息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五、网下网上申购

（一）网下申购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发行

公告》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在参与网下申购

时，其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为其初步询价中的有效拟申购

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在上交所网下

申购电子平台录入申购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 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

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网下投资者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参与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缴付申购资金，获得初步配售后在

Ｔ＋２

日缴纳认购款。

（二）网上申购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根据投资者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每

１

万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１

万元的

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１

，

０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１

，

０００

股或

其整数倍， 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按其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份市值计算的

可申购额度上限， 且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的千分之一， 即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股。 投资者持有市值的计算标准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

关规定， 投资者可以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查询其持有市值或可申购额

度。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网上投资者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

金，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凡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

象，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

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在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超过

５０

倍、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２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００

倍的，从网下向网上回拨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的，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 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如果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低于

５０

倍（含），则不进行回拨。

（二）在网上发行未获足额申购的情况下，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

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认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已公告的网下配售

原则进行配售；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三）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将中

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

制，具体情况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１

日）刊登的《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七、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及参与申购

投资者的有效申购结果协商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如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

于回拨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则按以下原则进行配售：

１

、网下投资者分类

Ａ

类为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

简称“养老金”）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公募

养老金社保类”）；

Ｂ

类为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年金

保险类”）；

Ｃ

类为其他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２

、网下投资者配售原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有效申购情况按照以下原则配售（以下

申购数量的比例均指占回拨后网下发行总量的比例）：

（

１

）同类投资者配售比例相同，且

Ａ

类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

Ｂ

类的配售

比例不低于

Ｃ

类；

（

２

）如果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其中不低于

５０％

的部分向

Ａ

类同比例配售；预设

１０％

的部分向

Ｂ

类同比例配售；剩余可配售股份

向

Ｃ

类同比例配售；

（

３

）如果

Ａ

类的网下申购数量小于等于回拨后网下发行总量的

５０％

或

Ｂ

类的

网下申购数量小于等于回拨后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

时， 按照其实际申购数量

在同组申购中足额配售。

３

、零股的处理原则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１

股，产生的

零股统一分配给

Ａ

类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Ａ

类，则

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

Ｂ

类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Ｂ

类，则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

Ｃ

类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当申购数量相

同时，按电子平台自动生成的顺序，由申购序号最前面的配售对象获配零股。

４

、配售结果

分类配售完成后， 须确保

Ａ

类获配数量占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比例不低

于

５０％

（有效申购不足上述安排数量的除外）；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若

Ｂ

类获配数量为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

１０％

时，

Ａ

类投资

者的配售比例低于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则将

Ｂ

类获配数量降至网下实际发

行数量的

１０％

以内， 以确保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

例；

Ａ

类、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均不低于

Ｃ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若有效配售

对象中

Ａ

类、

Ｂ

类的有效申购不足安排数量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向

Ｃ

类配

售剩余部分。

主承销商将根据上述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确定网下投资者获配数量及应

缴款金额。

若因投资者获配未及时足额缴款导致相应类别投资者最终配售比例变化

而与配售原则不一致的，不再调整配售结果。

八、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

（一）网下投资者缴款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获配股数情况，为其

获配的配售对象全额缴纳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

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在办理认购资金划入时， 应将获配股票对应的认购资金划入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专户， 并在付款凭证备注栏

中注明认购所对应的证券账户及股票代码， 若没有注明或备注信息错误将导

致划款失败。

一个配售对象只能通过一家结算银行办理认购资金的划入， 配售对象须

通过备案的银行收付款账户办理认购资金的划出、划入。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有效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送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

Ｔ＋４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南通海星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结果公

告》”）中披露网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

销比例，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二）网上投资者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中公布的网上中签结果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放弃认

购的股数以实际不足资金为准，最小单位为

１

股，可以不为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九、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和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和网上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等具体情况请见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

Ｔ＋４

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十、中止发行的安排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

措施：

（一）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报价的网下投资者不足

１０

家，或剔除最高报价

部分后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

（二）初步询价结束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或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数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三）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

（四）网下申购后，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实际申购总量不足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

（五）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

申购的；

（六）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

（七）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

发行；

（八）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

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责令暂停或中止发行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予以

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后续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

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健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

５１８

号

联系人：葛艳锋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８６７１８８１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３２１３２０

、

０１０－８３３２１３２１

发行人：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

（下转

A15

版）

（上接

A13

版）

（上接

A13

版）


